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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暨部分

其他风险警示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逐项自查，公司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情

形已消除，且不存在其他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 ）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

分其他风险警示事项正处于补充材料阶段。 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 除上述申请撤销的风险警示情形外，公司尚存在因《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所触及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 在上交所审核期间，公司股票正常交易。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况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7）。

（二）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1、内部控制有关事项的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4月28日披露的《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2、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

因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公司存在最近连续三个会

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的审计

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形。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

3、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因公司当时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3年

10月12日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内容详见《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被叠

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

二、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2025年4月28日，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华” ）对公司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中兴华

审字(2025)第015193号。

公司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规定的情形，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经审计的财务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已经消除，同时，公司不存在其他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二）申请部分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1、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

大影响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消除。

同日，中兴华出具了《关于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

的重大影响消除情况的审核报告》中兴华报字(2025)第010389号，认可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所涉及

事项的重大影响已消除。 公司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查，满足《股票上市规则》第9.8.7条

规定的可以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2、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银行账户冻结所涉及账户均不属于公司当前主要业务经营活动的结算

账户，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未影响公司正常结算，因此，公司认为触及“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

的情形已消除。

综上，公司符合申请撤销上述情形所对应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向上交所

申请部分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最终结果以上交所审核意见为准。

三、公司股票仍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若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获得上交所同意， 公司股票仍被继续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原因在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

具否定意见，且按照相关规定，公司未披露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四、进展情况及风险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部分

其他风险警示事项正处于补充材料阶段。 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

公司信息请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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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长春办公楼三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903,8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9.63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

学刚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长李学刚先生、董事邓华军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副董事长

闫海涛先生、董事王锦女士、董事薛霞女士、董事李楠先生、独立董事于鹏超先生、独立董事王卫国先

生、独立董事张兆华女士；时任独立董事刘海滨先生、陈红女士、徐玉泉先生均通过远程会议系统接入

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会主席马德勇先生，监事代长城先生、职工监事詹克亮先生现

场出席了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闫海涛先生出席会议；全部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853,921 99.9580 24,400 0.0205 25,500 0.0215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853,921 99.9580 24,400 0.0205 25,500 0.0215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853,921 99.9580 24,400 0.0205 25,500 0.021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854,421 99.9584 23,400 0.0196 26,000 0.022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788,921 99.9033 88,900 0.0747 26,000 0.022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794,321 99.9079 83,500 0.0702 26,000 0.021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788,121 99.9026 32,000 0.0269 83,700 0.070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793,821 99.9074 32,000 0.0269 78,000 0.065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90,287,321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27,448,300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053,300 90.1643 88,900 7.6099 26,000 2.2258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65,900 80.2169 88,900 15.3064 26,000 4.476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587,400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21,053,300 99.4572 88,900 0.4199 26,000 0.1229

7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

酬的议案

21,052,500 99.4534 32,000 0.1511 83,700 0.395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8项议案，全部为普通决议事项，全部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5、 议案7均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

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苑春雨、张丽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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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

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

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

27日（周二）15:00-16:30。 届时公司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学刚先生、董事兼任常务副总经理邓华

军先生、副董事长、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闫海涛先生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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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5年

5月14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25年5月18日8：3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9

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会议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参会董事审议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会议选举唐世伟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吴晓燕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名誉董事长的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聘请李登海先生为公司名誉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实施细则〉的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详见2025年5月20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

作实施细则》。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第九届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

1、公司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唐世伟

委 员：谢瑞芝（独立董事）、丁照华、吴晓燕、毛丽华、姜卫娟、张明

2、公司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海英（独立董事、会计学教授）

委 员：李庆新（独立董事、执业律师）、吴晓燕

3、公司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谢瑞芝（独立董事）

委 员：李庆新（独立董事、执业律师）、唐世伟

4、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庆新（独立董事、执业律师）

委 员：刘海英（独立董事、会计学教授）、张明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

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程励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原

绍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

见本公告附件。

程励先生、原绍刚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邓丽女士为公司财务

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邓丽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赞成票9票，反对票0�

票，弃权票0�票。

经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洪玲女士为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李洪玲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决议形成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8日

附件：

唐世伟女士：中国国籍，1972年4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农艺师。 1990年9月参加工作至今，一直从

事紧凑型玉米育种栽培、品种审定、高产创建、示范推广工作，曾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现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科院副院长,�伊犁登海

种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登海种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研发中心负责人。 国家玉米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玉米品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山东农学会副理事长，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烟台市种业

振兴专家库特聘专家。

主要成果、奖励及荣誉称号：近年来先后主持或参与实施重大科研项目8项，获国家发明专利3项，

多次被评为国家和山东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工作先进个人， 2005年被评选为“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先

进工作者” 。 2014年荣获“山东省第七届齐鲁巾帼发明家” 称号， “一种高产夏玉米栽培方法” 2015年

获烟台市专利三等奖、2016年获山东省专利二等奖，2019年荣获 “全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先进个

人” 称号，2021年莱州市人民政府授予“莱州市首席技师” 称号，2021年中共烟台市委、烟台市政府授

予“烟台市优秀科技创新团队成员”（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玉米遗传育种与栽培学科技创新团

队）。

唐世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吴晓燕女士：中国国籍，1979年11月出生，会计师，大学本科学历。 1998年参加工作，历任山东登海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内审负责人，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2016年至今担任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吴晓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程励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农艺师。 1994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紧

凑型玉米新品种的销售、生产工作，曾任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经理、山西登海种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山东登

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总经理。

程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原绍刚先生:中国国籍，1963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1980年11月参加工作， 2007年8月

应聘到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工作至今。 2007年9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2008年1月被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2010年8月至今被聘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18年11月

至今担任陕西登海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未兼任其他单位职务。

原绍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电话：0535-2788926

传真：0535-2788875

邮箱：dmb@sddhzy.com

邓丽女士：中国国籍，1979年6月出生，会计师，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1997年参加工作，1999年任登

海种业出纳、2003年任登海种业会计主管、2016年9月至2019年4月任登海种业会计机构负责人。 2019

年任登海种业财务总监。 未兼任其他单位职务。

邓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李洪玲女士：中国国籍， 1975年出生，1995年毕业于烟台大学法律系，2002年就职于山东登海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部，现任公司法务部主任、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未在其他单位兼任职务。

李洪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王潇女士：中国国籍，1990年2月出生，本科。2014年参加工作。2014年3月至今，山东登海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职员，2016年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电话：0535-2788889

传真：0535-2788875

邮箱：dmb@sddhz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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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勤业路27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治平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7,

731,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3.64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7,168,65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42.753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63,3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0.886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4,169,0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560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3,605,73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674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563,3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8864％。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召开2024年年

度股东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28,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8％； 反对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5,9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6％； 反对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6％； 弃权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27,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9％； 反对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4,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3％；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弃权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27,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9％； 反对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4,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3％；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弃权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27,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9％； 反对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4,8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93％；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弃权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4年度关联交易金额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27,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 反对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4,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27,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1％； 反对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4,6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45％；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弃权1,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27,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 反对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4,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27,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 反对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4,4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7％；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弃权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21,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9％； 反对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8,7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9％；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弃权7,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721,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9％； 反对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8,7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29％；反对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弃权7,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王峰、姜诚

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此作出的公司本次股东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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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1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及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

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及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自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3月2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近日，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立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募集资金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机构 资金账号 用途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823700016843 募集资金理财

上述账户专用于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结算，不用作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审批程序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含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保荐人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1、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 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金融机构

所发行的产品，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产品，同时满足单项产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12

个月；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做好财务核算工作，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

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 公司内审部门对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 定期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

计、核实；

4、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人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山金鹰广场证券营业部开户业务回执单。

特此公告。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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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存友先生因公出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总经理万雨帆先

生主持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7.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做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6人， 代表股份1,006,768,17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75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976,411,7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2.9197%。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252人，代表股份30,356,4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62%。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53人， 代表股份30,360,35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6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表决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4,212,876 99.7462 2,362,100 0.2346 193,200 0.0192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2.《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4,708,076 99.7954 1,862,500 0.1850 197,600 0.0196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3.《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4,709,976 99.7956 1,865,000 0.1852 193,200 0.0192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4.《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4,940,176 99.8184 1,739,800 0.1728 88,200 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28,532,359 93.9790 1,739,800 5.7305 88,200 0.2905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5.《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4,211,676 99.7461 2,344,200 0.2328 212,300 0.0211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6.《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4,806,176 99.8051 1,741,700 0.1730 220,300 0.0219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7.《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3,919,276 99.7170 2,742,200 0.2724 106,700 0.0106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8.《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4,138,076 99.7388 1,876,700 0.1864 753,400 0.074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27,730,259 91.3371 1,876,700 6.1814 753,400 2.4815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5,089,776 99.8333 1,587,100 0.1576 91,300 0.009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28,681,959 94.4717 1,587,100 5.2275 91,300 0.3007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10.《关于注册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4,910,876 99.8155 1,742,400 0.1731 114,900 0.0114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11.《关于子公司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35,214,563 98.1904 1,747,000 1.2686 744,900 0.5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27,868,459 91.7923 1,747,000 5.7542 744,900 2.4535

本议案关联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76,564,

176股，回避表决776,564,176股；关联股东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全

资子公司，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2,497,537股，回避表

决92,497,537股。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1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5,044,076 99.8287 1,618,900 0.1608 105,200 0.0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28,636,259 94.3212 1,618,900 5.3323 105,200 0.3465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 王莉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当选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13.《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票数（股）

占百分

比(%)

总表决情况 1,005,104,976 99.8348 1,575,000 0.1564 88,200 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

果

28,697,159 94.5218 1,575,000 5.1877 88,200 0.2905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瑜、田峰宇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济南)事务所关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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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回购

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19日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及金融机构借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

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 回购方案、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

会决议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20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38）、《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36）、《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5-43）。

二、依法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本次注销回购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有所减少。 按照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及回购价格上限

8.68元/股计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760,369股至11,520,737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7%

至0.74%，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进展

公告及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通知债权人如下：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逾

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

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采取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

人，需先致电公司相关联系人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4677号

2、联系人：公司证券管理部

3、申报时间：自2025年5月20日起45天内

4、电话：0531-68906079

5、邮编：250014

6、电子邮箱：sdlq000498@163.com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根据本公告规

定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其他说明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申报日以寄出日/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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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2025年5月19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会议通知以邮

件方式于当日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纪委书记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

10人。 董事长林存友先生因公出差未能现场主持会议，与会董事一致推选董事万雨帆先生主持会议。

董事长林存友先生及董事马宁先生、彭学国先生、程佩宏先生通讯出席会议，董事赵明学先生、宿玉海

先生、魏士荣先生、李建军先生、王莉女士现场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纪委书记列席会

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独立董事人员变动，调整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的人

员组成。

1．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原由三名委员组成，召集人张宏女士(独立董事)，委员宿玉海先生

（独立董事）、李建军先生(独立董事)。现调整为：召集人李建军先生（独立董事），委员宿玉海先生（独

立董事）、王莉女士(独立董事)。 本届委员会与董事会任期一致，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2．关于调整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原由三名委员组成，召集人张宏女士(独立董事)， 委员马宁

先生、魏士荣先生(独立董事)。 现调整为：召集人王莉女士(独立董事)，委员马宁先生、魏士荣先生(独立

董事)。 本届委员会与董事会任期一致，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议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3．关于调整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原由三名委员组成，召集人魏士荣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万雨帆先

生、张宏女士(独立董事)。 现调整为：召集人魏士荣先生(独立董事)，委员万雨帆先生、王莉女士(独立董

事)。 本届委员会与董事会任期一致，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等遵照《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

事规则》执行。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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